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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復歸環境安全及設施功能申請表

    
版本日期：20240901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部門 
(進駐公司填) 

(請填公司名) 申請人 
(進駐公司填) 

請增加填連絡電話 

聯絡手機  

作業名稱 
(進駐公司填) 

例:中斷消防系統 作業地點 
(進駐公司填) 

 

中斷/復歸環境

安全及設施 

功能 

(進駐公司填) 

□供水   □供電  □消防系統 (請載明系統名稱) :               

□其他（請載明其功能）： 

中斷/復歸安全

衛生防護措施 

(進駐公司填) 

□逃生/指示標示; □掛牌/上鎖；□盲板盲封               

□其他防護措施或要求事項：(如滅火器) 

＊通報程序：如 1.現場人員 2.負責人/營運單位            

 承攬商名稱 
(本欄承攬案適用) 

(請填承攬商名稱)  承攬商現場 

監督管理人員 

(請填承攬商現場監督人) 

 

中斷/復歸作業審核意見： 

營運辦公室 

承辦意見及簽核： 主管/安衛人員意見及簽核(註 3)： 中斷/復歸執行人員： 

申請單位/部門 

工作現場監督管理人(註 4)： 

(進駐公司現場監督管理

人員簽名) 

公司主管/安衛人員簽名(註 3)：  

 

備註： 
1. 本申請單限㇐案使用，請提前㇐日申請，以利點檢各項法規要求事項，中斷/復歸作業期間如超過日曆天 9 天(含)

時須再重新提出申請。 

2. 本申請單，由作業部門或受委託單位提出申請，由申請人知會及協調受影響部門經營運辦公室同意後，方可進行。 

3. 申請及業務執行部門之主管/區域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審核中斷/復歸申請表中之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是否已完備。 

4. 申請部門之工作現場監督管理人員，於中斷/復歸作業前，須依據審查核准之申請表，現場確認安全衛生防護措

施，皆已設置完成並須將每日中斷/復歸時間及確認結果確實記錄於附表㇐，始可進行作業。 

5. 當日作業結束後應立即申請復歸作業，通知受影響部門並經業務執行部門確認後，始得恢復其功能。 

6. 本表正本由申請部門留存至該作業結案，影本分送受影響部門及業務執行部門。 

7. 本申請表執行紀錄須留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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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斷/復歸時間確認及記錄表 
 

中斷/復歸 

作業日期 
中斷時間  申請人 

(進駐公司填) 

工作現場監督管理人 
(進駐公司填)   執行人 

(營運辦公室) 
復歸時間  申請人 

(進駐公司填) 
 執行人 
(營運辦公室) 

工作現場監督管理人(進駐公司填) 

安全查核 查核人 安全查核 查核人 

例：9/20 08：00 林小明 
▓是 □

否 
王大寶 李中芬 17：00 林小明 李中芬 ▓是 □否 林小明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中斷前安全查核項目: 

1. 確認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是否均以已完成並符合申請表內容項目。 

2. 已確實通知受影響部門。 

復歸後安全查核項目: 

1. 確認是否有恢復其中斷作業申請時之功能項目並測試或檢查功能是否正常。 

2. 已確實通知受影響部門。 

備註：本表每日須詳實記錄，最多使用日曆天 9 天(含)超過天數須重新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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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復歸環境安全及設施功能申請流程 
1. 目的： 

為確保進行施工或其他作業時，須短暫中斷原有的環境安全及設施功能(如水、電、氣供應等)，

須知會受影響部門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提高作業時的危險意識，以減少損失及意外災害發生。 

2. 適用範圍： 

2.1 院內進行施工或其他作業時，必須中斷原有的環境安全及設施功能時且會影響到非本部門

內的作業場所(含實驗室、辦公室等)之作業時提出。 

2.2 各位單位實施年度消防、電力設備等公共設施檢測或維修不適用時，須另案處理。 

3. 名詞定義： 

3.1 中斷作業(中斷環境安全及設施功能)： 

進行中斷任何火警偵測警報裝置、供水、供電、排氣、供氣、毒氣或危險性/有害性氣體

偵測警報器、其他有關環境安全及設施功能等系統。 

3.2 復歸作業(復歸環境安全及設施功能)： 

當日所中斷環境安全及設施功能，於當日作業結束依申請中斷作業內容進行復歸作業。 

3.3 受影響部門：指受中斷作業期間影響運作之部門。 

4.  權責： 

4.1  申請部門 

 (1) 施工/作業地點部門提出申請單。(本申請單須由本院同仁提出申請，不得由承攬商

提出) 

     (2) 確定中斷/復歸作業範圍、時間、功能。 

(3) 單位/區域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審核申請表中之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是否已完備。 

     (4) 知會及協調受影響部門。 

     (5) 當日作業結束後，提出復歸作業申請並通知受影響部門及會簽營運辦公室。 

(6) 中斷作業時須派工作現場監督管理人，於中斷作業前，須依據審查核准之申請表，

現場確認安全衛生防護措施，皆已設置完成及已確實通知受影響部門並須將每日中

斷/復歸時間及確認記錄附表㇐，始可進行作業。 

(7) 復歸作業時須派工作現場監督管理人查核確認是否有恢復其中斷作業申請時之功能

項目並測試或檢查功能是否正常及已確實通知受影響部門。 

 (8)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等施工，須實施消防系統中斷作業時，應另定施

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並通知場域「防火管理人」，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並應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辦理。 

    4.2  受影響部門 

         評估中斷/復歸作業範圍、時間、功能是否會影響其部門相關作業。 

    4.3  營運辦公室(業務執行部門) 

         (1) 單位/區域安全衛生管理人員須審核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是否已完備。 

         (2) 依申請單內容審視相關簽核意見後，實施中斷/復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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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程序： 

    5.1 確認是否為中斷作業 

申請部門確認進行施工或其他作業時，是否符合為中斷作業適用範圍。 

    5.2 中斷/復歸作業之申請 

(1) 施工或作業地點部門之同仁提出申請(須至少於提前㇐日申請)，若作業時間為例(休)

假日，則須在例(休)假日前㇐日提出作業申請，否則不予受理。 

(2) 中斷/復歸作業期間如超過 9 天(含)時須再重新提出申請。 

(3) 申請人員於當日作業結束後，提出復歸申請。 

    5.3 知會及協調受影響部門 

(1) 申請人須通知並協調受影響部門並經同意後(評估中斷/復歸作業範圍、時間、功能

是否會影響其部門作業)，表單送至業務執行部門審核。 

(2) 如受影響部門不同意中斷作業之時間，須重新協調至同意為止。 

    5.4 實施中斷作業 

(1) 業務執行部門依申請單內容，審視相關審核意見後實施中斷作業。 

(2) 申請部門須派工作現場監督管理人，於中斷作業前，須依據審查核准之申請表，現

場確認安全衛生防護措施，皆已設置完成及已確實通知受影響部門並須將每日中斷/

復歸時間及確認記錄附表㇐，始可進行作業。。 

    5.6 通知受影響部門 

          申請人通知受影響部門將實施復歸作業，表單送至業務執行部門審核。 

    5.7 實施復歸作業 

          (1) 業務執行部門依申請單內容，審視相關簽核意見後實施復歸作業。 

          (2) 申請部門須派工作現場監督管理人查核確認是否有恢復其中斷作業申請時之功能

項目並測試或檢查功能是否正常及已確實通知受影響部門。。 

6. 特別注意事項： 

實施消防火警偵測警報裝置中斷作業時，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等施工，應由申請

部門另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並通知院區「防火管理人」，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並

應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辦理。準備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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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權責人員與執行重點 說明/使用表單 

 
申請部門確認進行施工或其他作業

時，是否符合為中斷作業適用範圍 

提出時機：:請參考

中斷/復歸環境安全

及設施功能申請流

程，適用範圍 

1. 申請部門向營運辦公室提出申

請。(至少須在前㇐日提出申請) 

2. 中斷/復歸作業期間如超過 9 天

(含)時須再重新提出申請。 

1. 中斷/復歸環境

安全及設施功

能申請表 

 

2. 中斷/復歸時間

確認及紀錄表 
申請人須通知並協調受影響部門並

經 同 意 後 ( 評 估 中 斷 / 復 歸 作 業 範

圍、時間、功能是否會影響其部門作

業)，表單送至營運辦公室審核。 

1. 業務執行部門依申請單內容，審

核相關簽核意見後實施中斷作

業。 

2. 中斷作業時須派工作現場監督管

理人，於中斷作業前，須依據審

查核准之申請表，現場確認安全

衛生防護措施，皆已設置完成及

已確實通知受影響部門並須將每

日中斷/復歸時間及確認記錄附

表㇐，始可進行作業。 

申請人通知受影響部門準備實施實

復歸作業。 

1. 營運辦公室依申請單內容，審視

相關簽核意見後實施復歸作業。 

2. 復歸作業時須派工作現場監督管

理人查核確認是否有恢復其中斷

作業申請時之功能項目並測試或

檢查功能是否正常及已確實通知

受影響部門。 

 

確認是否為中斷作業 

中斷/復歸作業申請 

(至少須在前㇐日申請) 

 

是 

實施中斷作業/確認 

實施復歸作業/確認 

準備實施復歸作業 
通知受影響部門 

通知並協調 
受影響部門 

重新
協調 否 


